承诺函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斡华热电有限公司、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本单位拟受让存放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尼尔基镇热力公司一热源厂（巴特罕公园西侧）废旧物资一批（2025年），现特对下列事项作书面承诺：
[bookmark: _GoBack](1)我方已对转让标的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已充分了解并接受标的资产公告的全部内容和要求（包括资产描述、与转让相关的其它条件、其他披露事项和相关附件和转让处备查的处置合同）。我方已充分了解项目状况，已完全了解标的现状、法律状态、存在的瑕疵和其他相关情况。我方已认真考虑了标的资产涉及的经营、行业、市场、政策以及其他不可预计的各项风险因素，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一切交易风险。
(2)我方承诺与转让方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交易，转让方不保证标的资产的质量、数量、品质等，我方办理受让登记手续即视为对标的现状的充分了解与认可。
(3)我方已按照深圳联交所的要求填写、递交了有关受让申请资料，我方对所填写内容及递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4)我方承诺成为受让方后与转让方在资产清单范围内按照现场实物现状移交标的资产。
(5)我方承诺在竞价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全部成交价款及交易服务费一次性支付至深圳联交所指定账户，并签署相关成交文件。
(6)我方承诺不以银行转账以外的方式向深圳联交所结算账户交纳交易保证金、交易价款以及支付产权交易服务费。
(7)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我方自愿被扣除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①提出受让申请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
②经动态报价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能按时签订相关成交文件以及未按时付清交易价款、履约保证金、产权交易服务费的；
③动态报价规则中规定的竞买人违约的其他情况。
(8)我方成为受让方后，必须自行解决标的资产的拆除、搬运及垃圾清理工作。所产生的费用（包含但不限于标的资产的拆除、分类、拆解、搬运、运输及垃圾清理等）均由我方自行承担。
(9)我方拆除产生的垃圾及废弃物，应及时清运出厂区，并按规定进行处置，不得随意丢弃。
(10)我方承诺在未经转让方人员确认的情况下，不得将任何资产自行装车、清运出转让方厂区。
(11)我方在移交过程中必须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并对装运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及人身伤亡负责。
(12)我方在没有支付全部转让价款或未完成资产移交手续的情况下，不得进入现场。
(13)资产移交过程中，我方如需转让方提供施工用水、用电等，应按照当地标准向转让方支付费用。
(14)我方人员进出转让方生产现场，必须按照转让方要求办理相关手续。我方人员只能在拆除范围内施工及休息，不得随意进入转让方其它场所。
(15)转让方可以对我方的拆卸施工方式提出质疑，并有权对违章作业行为进行考核。
(16)我方在施工时要保证转让方现场资产的安全，我方因施工操作不当对转让方的资产造成损坏，须向转让方按照标准进行赔偿。
(17)我方在施工时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不能对转让方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我方在收到转让方提出的整改要求时应立即做出回应，并全力配合。
(18)我方同意深圳联交所在出具资产交易凭证后3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划转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19)我方承诺成为受让方后如放弃受让，不再以本单位或关联公司名义参加本项目后续挂牌交易活动。

意向受让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